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 
107年10月2日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12月19日行政會議通過 

115年4月21日行政會議修訂 

壹、 目的 

為提昇本校教職員工生安全衛生知能及應變能力，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特

訂定本管理程序，以符合安全衛生法令之規定及學校長期人力資源發展規劃與個人專

長規劃之需求。 

貳、 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校所有教職員工生。 

參、 名詞定義 

一、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之教職員工： 

(一) 鍋爐操作人員。 

(二)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三)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四)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二、有害作業主管：指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 

(一)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二) 缺氧作業主管。 

(三)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四) 粉塵作業主管。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肆、 權責 

一、校長：核定本辦法，責成各權責單位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關事宜。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一) 擬定和修訂本辦法。 

(二) 彙整各項證照及訓練需求。 

(三) 依需求辦理各項教育訓練。 

(四) 提供校外訓練單位訓練訊息，供各單位參考及申請派員參與訓練。 

(五) 彙整全校外派教育訓練之需求，並送校長簽核。 

(六) 彙整各項教育訓練之成果並留存紀錄。 

(七) 定期通知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該單位或工作場所未參與教育訓練者

之名單。 

三、人事單位：定期提供新進及職務調動教職員工生相關資料供辦理訓練。 



四、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一) 針對所屬新進人員辦理各單位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 督導所屬工作者依本辦法完成必須之教育訓練。 

(三) 調查彙整所轄管單位中職安法要求之特殊作業、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有

害作業主管證照需求，並向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提出外派受訓申請。 

(四) 彙整完成外派受訓所取得的證照或資格證明，提供副本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單位留存備查。 

五、教職員工生 

(一) 依規定於時限內完成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 繳交各項參訓紀錄予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留存。 

伍、 作業內容 

一、本管理辦法所規範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包含兩大類，分別為校內自辦教育訓

練、及外派接受外部單位所辦理之教育訓練。 

二、本校自辦教育訓練 

本校自辦教育訓練包含：新僱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新僱教職員

工生增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在職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三大類。 

(一) 新僱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本校所有新僱教職員工生應接受至少3小時之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其中2小時可採線上課程，另外1小時則應採實體課程辦理。 

課程內容依規定應包含： 

(1)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 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 標準作業程序 

(5)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 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練 

(7) 其他與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2.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照 

(1) 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2) 自動檢查 

(3) 改善工作方法 

(4) 安全作業標準 

等上述四種課程增列六小時。 

3. 為符合法規之規定，本校辦理新僱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方

式說明如下： 



3-1：線上學習課程（數位學習） 

透過線上平台(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法規概要、安全衛生概念、標準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等課程內容，供新僱人員於指定期限內完成學習，以確保訓練時

數與內容符合規定。 

3-2：實務研討與情境式教學 

以校園常見之職業災害或潛在風險案例進行分析與討論，引導學

員理解作業前、中、後自動檢查重點、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事故

發生原因與預防對策。 

3-3：講座宣導與職安風險說明 

由相關單位人員帶領新僱教職員工生認識校內主要作業場所、設

備與潛在危害，說明消防設施位置、逃生路線及相關安全注意事

項。 

3-4：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彙編指引 

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重點彙編、安全衛生守則、標準作業程序

及緊急應變指引等書面資料，作為訓練輔助教材與日後查閱依據。 

(二) 新僱教職員工生增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校新僱教職員工生若從事下表所列之作業，則每從事一項作業應增列3小

時與工作相關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作業名稱 

使用捲揚機 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 使用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 

營造作業 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 缺氧作業(含局限空間作業) 

電焊作業 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 製造/處置/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三) 在職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本校所有在職教職員工生皆應依規定每三年應再接受本校辦理之在職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3小時，課程內容之規定與新僱教職員工生之訓練規

定一致。 

為符合法規之規定，本校辦理在職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方

式說明如下： 

(1) 線上學習課程（數位學習） 

透過線上平台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概要、安全衛生概念、標準作業

程序及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等課程內容，供在職人員於指定期限內完成學習，

以確保訓練時數與內容符合規定。 

(2) 案例研討與情境式教學 

以校園常見之職業災害或潛在風險案例進行分析與討論，引導學員理解作

業前、中、後自動檢查重點、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事故發生原因與預防對

策。 

(3) 講座宣導與職安風險說明 



由相關單位人員提醒在職教職員工生校內主要作業場所、設備與潛在危害，

說明消防設施位置、逃生路線及相關安全注意事項。 

(4)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彙編指引 

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重點彙編、安全衛生守則、標準作業程序及緊急應

變指引等書面資料，作為訓練輔助教材與日後查閱依據。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妥善將各項教育訓練之紀錄予以留存。 

(四)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彙整各單位未參加校內自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之名單， 通知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五) 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督導所屬教職員工生依本校規劃之時程參與

各種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外派接受外部訓練單位所辦理之教育訓練 

擔任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有害作業主管、特殊作業人員、危險性機械/

設備操作人員、或其他法令指定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

合格人員皆應接受相對應之訓練並取得資格後始可於本校擔任相關職務或從事

相關操作。具備前述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人員應依法規之規定定期參加相對

應之在職教育訓練 (回訓)。 

(一)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取得 

本校各單位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於每年 6-7 月提出「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

取得」外訓需求 (附表一)，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進行彙整 (附表三)，

以利安排下一年度外訓期程，及校內簽核作業。 

(二)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在職訓練(回訓) 

本校各單位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定期檢視所轄管單位或場所中，具相關職

務資格或操作資格者在職訓練 (回訓) 之期程，並於每年 6-7 月提出「職

務資格或操作資格之在職訓練」外訓需求 (附表二)，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單位進行彙整(附表三) ，以利安排下一年度外訓期程，及校內簽核作業。 

(三) 外派接受外部訓練單位之教育訓練者， 應將結訓證書或證照影印交予所屬

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留存。 各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收集彙整

後應提供予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存檔備查。 

(四) 經簽核同意外訓之教職員工生，若無故未參訓，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將

其未到訓之資料知會其主管，作為教職員工考核參考。 

陸、 實施及修正： 

一、本辦法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提請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經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或相關法規辦理。 



附表 1 各單位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表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表 

填表單位：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工作場

所 

擬派訓人員 

姓名/職稱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類型 (請勾選) 
外部合格 

訓練單位名稱 

規 劃 

派訓時間 

 

經費需求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堆高機操作 

□乙炔熔接作業操作 □鍋爐操作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堆高機操作 

□乙炔熔接作業操作 □鍋爐操作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附表 2 各單位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相關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在職訓練(回訓)外訓需求表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具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者在職訓練 (回訓) 外訓需求表 

填表單位：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工作

場所 

回訓人員

姓名/職稱 

資格證

證號 

 

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類型 (請勾選) 
外部合格 

訓練單位名稱 

規 劃 

回訓時間 

 

經費需求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堆高機操作 

□乙炔熔接作業操作 □鍋爐操作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堆高機操作 

□乙炔熔接作業操作 □鍋爐操作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粉塵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急救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其他 

   



附表 3 安全衛生相關外派訓練需求簽核表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年度 安全衛生相關外派訓練需求簽核表 
 

需求

單位 

外派需求

項目名稱 
受訓類型 

擬派人員姓

名及職稱 

外部訓練 

單位名稱/ 

地點 

擬派/回

訓日期 

經費

需求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取得資格 

□回訓 

    

擬申請費用合計：新台幣 元 
  

備註： 

1.   本申請表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於    月前提出，並附各單位所提出之「安全衛

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操作資格取得外訓需求表」及「具安全衛生相關法定職務資格或

操作資格者在職訓練 (回訓) 外訓需求表」於本表之後佐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校長 

  

 


